T 7T 2| e =N &%
114# & =] F % 2805

R 4 R MA SRR LN
AL A
W AIEA L IR E
ik % 3#&
FTAFEAR GRS IRE () FENY FARI4ET
’3119"—1415'?’;&7“}%&?%13}—%‘2’: > e B g o 2k IR B
S AL

2 F AR

Tt TR

€ F O§ o
PHERA o
CECE=F Wil
ZEETFFAL A T TR R N AR B OR
) gai\‘.%’;“r

B >

A2,

PAZZ P ok o
R B AR R o

7

,ﬁ:,\,\
A~ 5

N

~ AR B

B B2 AT (T ) 12,6035 - % %

BE LT AL E 2L

R114#£17 13

o

P * 1,000 d AR IE

P
%@%%ﬁ%ﬁm&ﬂf

o

Hod £

R AR E e\ B AR O ) X R A2

‘/‘I’J‘}%' 62,441~ » % B{”’r}#‘iﬂ\x%i” PAZZ P
’31}:2“4}@]9/”\‘ —\,L_ﬁ_\,f

By M 2 s o a7 PE,E,}@’E‘,’%‘

E’ﬁ:ﬁiﬁf’ [%T’ﬁﬁ“‘ifﬁ' la} » B Z2_ T s ptx\ﬁl 0=

R REGREAY 9,489~ %37

+2/FH W o

2, X7
xR
Y
=

v 3



= N Rz ¥

(-D)RFELEX 2 FHT S

A
E 5 Pt E A X d H
P2 FEREE M AR L
ZERA A AFLFTH P
Bf P EZFAFEL > AN FE A
FooREAENRERY LR R A :Mﬁtf%% A &"ﬁ?‘aﬁ
SAZ R e B E TR AR AR
2EFI84EF I ~ 519008 2 F'k 2 %5318 % 198 & 4

e

-

E s
ki

Vah o B2 REDREREEE 2 PIGEE MR T
LARL TR LR PIRAR T T RiRE T E
BaimT ME e %730 > 2 F0cH &% 2 )97
BoXEREcd o fd PREHR TREE G A RA R
TR (579 81F) »ad § Gr s b2 r2 ko
5 ‘ .

3

gD RS R B AL3H BcPRAER ~ A09 4 3 JRF%
TRt 709fu [7,334+11, 375=18,709] ~ %
43,7327~ [36,362+7,370:43,732] ~ ’ﬁaiig * 4
¥624U%’ﬁ“*ﬁ’1ﬁ?iﬁbéﬁ%é v #(% % 25-53
Foodep 2 imit BAL G “9’%5%%@w%w@ %

’#(s:}éjﬁxi&__-ﬁj) \:‘b'%égg‘l #B%"?fiﬁ\éﬁﬁ*
%§é7,370‘ v Ji 2 IR B %{g”‘«l()?_&gn “"}";\,4)5’ ‘ﬂtﬁ@
FAAETP (B521F) » FEMAFEITEL 51,228



E ; FITHZ %R 2 F0 > R @R b

¥ 512,603~ [1, 228+11 375=12,603]) -

(z ),'{Lrn J )E" 2 RGN IEET S :}ﬁ'i’ P2 lﬁ' Rz R
o L B 712, 603ﬂa& I %w$«ijjﬂ (114
&lgmﬂ)ﬁgﬁxpwugwiﬁ‘,@ TE RS EF
Wt THEY O BB Y o MRS AEFNZ F4I
652 8% 178 R T2 [ 3R AR X 2 > R 5436152204

¥ RIS BT 2 B

TN RTmOR R R Ry NFFRAFT9E AR G
lﬁmm’&ﬁﬁipﬁaﬁ%%i%ﬁ’ﬁ@%ﬁ@m%

i EA TN R SR ﬁé%&ﬂﬁiﬁwﬁ’&é@

ARET R 2 A A £ Ak

v 2 EN ] 114 =&

LATER

P
&
I
=5
I
#

pul 1Y
.
q-)
J
3¢
W

-,
M-

PR AR ANTRBR R AT o
ﬁ{&ﬁiiﬁggﬁpmkﬁiiﬁg,jp_ﬁﬂo

dod PRA A RN (7o BT ) FE 20 M e Ak
ﬁ?i%%ijﬁﬁé(7§%%$1&14%%%$)’iﬁ

AR S - FHAZ P r o AN A EF 2L S2d 0 2 F
PR T T S R R N R & SRR
HEMPFERFRFRTRGRARALFEFZ42LHEF -
¢ Y B 114 & 7 3 11 p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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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示　　判　　決　　筆　　錄
114年度花小字第280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振盛  
被      告  李常磊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1日下午4時在本院簡易庭第四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沈培錚
    書記官  丁瑞玲
    通  譯  簡伯桓
朗讀案由。
兩造均未到。
法官朗讀主文宣示判決，並諭知將判決主文、所裁判之訴訟標的
，記載於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603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1,500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如民事起訴狀(附件)所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2,4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雖有證據顯示係伊之狗所為，惟不同意原告請求系爭車輛車底下線路損傷，伊之前也有類似經驗，係老鼠所為，同意原告請求烤漆費用9,489元等語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動物之種類及性質已為相當注意之管束，或縱為相當注意之管束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承保車輛遭被告飼養之狗抓損車體外觀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就上項損害應依法負賠償責任。惟就上開車輛電線等遭咬斷部分，被告否認係其飼養之狗所為，並答辯如上。茲由上開遭啃咬電線位置係在車輛內部接近引擎室（卷第79、81頁），而通常係犬雙不易進入之處，原告未提出證據可證明確係由被告之狗所啃咬；復考量一般家庭飼養之狗是不會無原無故抓汽車抓葉子板或甚至跳上車子引擎蓋上用腳猛抓，故被告主張上述引擎蓋及車輪內側（葉子板內）之電線遭啃咬，係老鼠所為，非無可能，且更可能係狗了聞到車內有老鼠氣味及聽到動靜，為了追老鼠或迫使其出來，才會有用腳去抓車的動作。綜上情形，原告不能證明其承保車輛內之電線係被告之狗所啃咬損壞，此部分即得向被告求償。
(三)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經國都汽車A13鶯歌服務廠、A09土城服務廠修復，工資費用18,709元【7,334+11,375=18,709】、零件費用43,732元【36,362+7,370=43,732】元，維修費用合計62,411元，此有與之相符之維修單據在卷可稽(卷第25-53頁)，扣除與車輛外觀損傷部分，被告應賠償烤漆相關之費用（包括零件及工資）。其中與鈑烤相關之零件更換費用金額為7,370元，原告承保車輛係107年9月出廠，有行車執照影本在卷可明（卷第27頁），零件部分計算折舊後為1,228元，加計不須折舊之烤漆費用、工資費用，原告得請求之費用合計為12,603元【1,228+11,375=12,603】。
(四)從而，原告依保險代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12,6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本件係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之小額程序事件，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為1,500元，原告於本件訴訟雖未完全勝訴，惟原告縱依判決主文之金額為請求，被告仍須負擔此部分之裁判費，此為原告主張權利所必要之成本，爰命被告全部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書記官　丁瑞玲
　　　　　　　　　　　　　　　法　官　沈培錚
上列筆錄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筆錄正本之送達，與判決正本之送達，有同一效力。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及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按
「上訴利益額」「百分之1.5」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
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宣　　示　　判　　決　　筆　　錄

114年度花小字第280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振盛  

被      告  李常磊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7

月11日下午4時在本院簡易庭第四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職員

如下：

    法  官  沈培錚

    書記官  丁瑞玲

    通  譯  簡伯桓

朗讀案由。

兩造均未到。

法官朗讀主文宣示判決，並諭知將判決主文、所裁判之訴訟標的

，記載於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603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1,500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如民事起訴狀(附件)所載，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62,4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雖有證據顯示係伊之狗所為，惟不同意原告請求

    系爭車輛車底下線路損傷，伊之前也有類似經驗，係老鼠所

    為，同意原告請求烤漆費用9,489元等語為答辯，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

    動物之種類及性質已為相當注意之管束，或縱為相當注意之

    管束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

    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

    ，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承保車輛遭被告飼養之狗抓損車體外觀之事實，

    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就上項損害應依法負賠償責任。惟

    就上開車輛電線等遭咬斷部分，被告否認係其飼養之狗所為

    ，並答辯如上。茲由上開遭啃咬電線位置係在車輛內部接近

    引擎室（卷第79、81頁），而通常係犬雙不易進入之處，原

    告未提出證據可證明確係由被告之狗所啃咬；復考量一般家

    庭飼養之狗是不會無原無故抓汽車抓葉子板或甚至跳上車子

    引擎蓋上用腳猛抓，故被告主張上述引擎蓋及車輪內側（葉

    子板內）之電線遭啃咬，係老鼠所為，非無可能，且更可能

    係狗了聞到車內有老鼠氣味及聽到動靜，為了追老鼠或迫使

    其出來，才會有用腳去抓車的動作。綜上情形，原告不能證

    明其承保車輛內之電線係被告之狗所啃咬損壞，此部分即得

    向被告求償。

(三)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經國都汽車A13鶯歌服務廠、A09土城服務

    廠修復，工資費用18,709元【7,334+11,375=18,709】、零

    件費用43,732元【36,362+7,370=43,732】元，維修費用合

    計62,411元，此有與之相符之維修單據在卷可稽(卷第25-53

    頁)，扣除與車輛外觀損傷部分，被告應賠償烤漆相關之費

    用（包括零件及工資）。其中與鈑烤相關之零件更換費用金

    額為7,370元，原告承保車輛係107年9月出廠，有行車執照

    影本在卷可明（卷第27頁），零件部分計算折舊後為1,228

    元，加計不須折舊之烤漆費用、工資費用，原告得請求之費

    用合計為12,603元【1,228+11,375=12,603】。

(四)從而，原告依保險代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

    ，訴請被告給付12,6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4年1

    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本件係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8第1項規定之小額程序事件，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

    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為

    1,500元，原告於本件訴訟雖未完全勝訴，惟原告縱依判決

    主文之金額為請求，被告仍須負擔此部分之裁判費，此為原

    告主張權利所必要之成本，爰命被告全部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書記官　丁瑞玲

　　　　　　　　　　　　　　　法　官　沈培錚

上列筆錄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筆錄正本之送達，與判決正本之送達，有同一效力。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及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按

「上訴利益額」「百分之1.5」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

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宣　　示　　判　　決　　筆　　錄

114年度花小字第280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陳振盛  

被      告  李常磊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1日下午4時在本院簡易庭第四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沈培錚

    書記官  丁瑞玲

    通  譯  簡伯桓

朗讀案由。

兩造均未到。

法官朗讀主文宣示判決，並諭知將判決主文、所裁判之訴訟標的

，記載於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603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1,500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如民事起訴狀(附件)所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2,4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雖有證據顯示係伊之狗所為，惟不同意原告請求系爭車輛車底下線路損傷，伊之前也有類似經驗，係老鼠所為，同意原告請求烤漆費用9,489元等語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動物之種類及性質已為相當注意之管束，或縱為相當注意之管束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原告承保車輛遭被告飼養之狗抓損車體外觀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就上項損害應依法負賠償責任。惟就上開車輛電線等遭咬斷部分，被告否認係其飼養之狗所為，並答辯如上。茲由上開遭啃咬電線位置係在車輛內部接近引擎室（卷第79、81頁），而通常係犬雙不易進入之處，原告未提出證據可證明確係由被告之狗所啃咬；復考量一般家庭飼養之狗是不會無原無故抓汽車抓葉子板或甚至跳上車子引擎蓋上用腳猛抓，故被告主張上述引擎蓋及車輪內側（葉子板內）之電線遭啃咬，係老鼠所為，非無可能，且更可能係狗了聞到車內有老鼠氣味及聽到動靜，為了追老鼠或迫使其出來，才會有用腳去抓車的動作。綜上情形，原告不能證明其承保車輛內之電線係被告之狗所啃咬損壞，此部分即得向被告求償。

(三)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經國都汽車A13鶯歌服務廠、A09土城服務廠修復，工資費用18,709元【7,334+11,375=18,709】、零件費用43,732元【36,362+7,370=43,732】元，維修費用合計62,411元，此有與之相符之維修單據在卷可稽(卷第25-53頁)，扣除與車輛外觀損傷部分，被告應賠償烤漆相關之費用（包括零件及工資）。其中與鈑烤相關之零件更換費用金額為7,370元，原告承保車輛係107年9月出廠，有行車執照影本在卷可明（卷第27頁），零件部分計算折舊後為1,228元，加計不須折舊之烤漆費用、工資費用，原告得請求之費用合計為12,603元【1,228+11,375=12,603】。

(四)從而，原告依保險代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12,6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本件係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之小額程序事件，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為1,500元，原告於本件訴訟雖未完全勝訴，惟原告縱依判決主文之金額為請求，被告仍須負擔此部分之裁判費，此為原告主張權利所必要之成本，爰命被告全部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書記官　丁瑞玲

　　　　　　　　　　　　　　　法　官　沈培錚

上列筆錄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筆錄正本之送達，與判決正本之送達，有同一效力。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及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按

「上訴利益額」「百分之1.5」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

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